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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同級分超額篩選校系示例



110學年度繁星推薦



選擇繁星推薦需要注意……

1.由學校統一進行推薦報名作業
2.學生依在校成績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選填志願
3.報名費：200元（中低收入戶：80元，低收入戶：全免優待）

報名方式

學校推薦：
1.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之應屆畢業生
2.學生須符合大學「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之規定

(20%、30％、40％、50％)
3.考生的學測成績需通過校系的檢定標準。
4.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術
科考試項目不得為零級分（缺考成績以零級分計）。

報名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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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招生學校「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標準

暨各學群可選填志願數一覽表



 各學群分類原則如下：

學群 所屬學系 可推薦學生

第一類學群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
管理等學系（學程）

• 普通科（含科學班、資優班）學生
• 綜合高中全程修習學術學程學生第二類學群 理、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 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類學群 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音樂班學生

第五類學群 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美術班學生

第六類學群 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舞蹈班學生

第七類學群 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體育班學生

第八類學群 醫學系
• 普通科（含科學班、資優班）學生
• 綜合高中全程修習學術學程學生





校內推薦作業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2%

甲 乙 丙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13%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34%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50%

(1)學生填寫志願學校、學群與學系
(2)依學生在校學業總成績平均百分比進行推薦排序（百分比值少者優先）。
(3)依推薦順位排序進行推薦，先進行各校門檻及各系之檢定。



校內推薦作業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 推薦順位：?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5%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10%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10%

當有兩位以上學生報名同一學校時，以下列方式進行推薦順位排序：

[第一比序規定]
學業總成績平均百分比值少者優先，若同分則進行第二比序，依此類推擇
優排序。

[第二比序規定]
依所填寫校系比序順序辦理，規則如下：
比序兩科目之級分轉化為向上累計人數百分比，依其對照後百分比，少者
為優先錄取。

甲 乙 丙



校內推薦作業

若乙、丙兩生學測分數如下：

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乙 前 12 頂 14 前 10 前 12 頂 14

丙 頂 13 前 12 頂 13 前 12 前 12

比序一 比序二 比序三 比序四 比序五 比序六

乙：會計學系 在校成績百分比 學測英文 學測數學
國英數社級
分總和

丙：地球科學系 在校成績百分比 學測數學 學測自然 學測英文 學測國文

若有乙、丙兩生分別填寫成功大學之會計學系、地球科學系為第一志願，兩系簡章比序順序如下：

英文 數學

人數 百分比
累計
人數

累計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累計
人數

累計
百分比

15 4,895 3.89 4,895 3.89 1,558 1.26 1,558 1.26

14 8,232 6.53 13,127 10.42 1,942 1.57 3,500 2.83

13 9,309 7.39 22,436 17.81 3,110 2.51 6,610 5.34

12 10,199 8.09 32,635 25.90 4,225 3.41 10,835 8.75

11 10,234 8.12 42,869 34.02 5,662 4.57 16,497 13.33

10 9,804 7.78 52,673 41.81 7,071 5.71 23,568 19.04

9 9,485 7.53 62,158 49.33 8,730 7.05 32,298 26.09

8 9,116 7.24 71,274 56.57 10,626 8.58 42,924 34.68

7 9,084 7.21 80,358 63.78 12,580 10.16 55,504 44.84

6 9,654 7.66 90,012 71.44 14,702 11.88 70,206 56.72

5 11,143 8.84 101,155 80.28 16,149 13.05 86,355 69.76

4 12,489 9.91 113,644 90.20 15,354 12.40 101,709 82.17

3 10,061 7.99 123,705 98.18 12,551 10.14 114,260 92.30

2 2,214 1.76 125,919 99.94 7,724 6.24 121,984 98.54

1 66 0.05 125,985 99.99 1,758 1.42 123,742 99.96

0 10 0.01 125,995 100.00 44 0.04 123,786 100.00

百分比少者優
先錄取，因此
丙為優先推薦
順位



校內繁星推薦報名
作業流程

序號 日期 項目 內容

1 2/25(四)
發放

[校內志願報名表]
請同學填寫[校內志願報名表]需簽好姓名並將此表請家長簽名

2
3/3(三)

13:00~14:40
推薦順位排序

請同學攜帶[校內志願報名表] 依時程至學務處佈告欄前報到，

逾時報到者需等該梯次完成推薦後，再行比序推薦。

3 3/3(三)17:00 公告本校推薦名單

4
3/3(三) ～3/4(四)

(12:00前) 

填寫校外報名

[志願序填寫表]

獲得推薦之學生取得[校外報名志願序填寫表]，須完成表單內

容並簽上學生及家長姓名

5
3/4(四)

(12:00前)

交回[校外報名志願

序填寫表]及報名費

請同學將[校外報名志願序填寫表]與200元報名費交至教務處

註冊組。

6
3/4(四)～3/8(一)

(12:00前)
進行網路報名 列印[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經學生及家長簽名確認後留存。

7
3/8(一)

(12:00前)

交回[推薦學生報名

確認表]



2/25(四)發放



3/4(三)中午
12:00前交回



3/8(一)中午
12:00前交回



20

繁星「錄取生」限制

•無論放棄與否，不得報名該學年度「個人
申請」

•亦不得參加該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
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
名該學年度大學考試登記分發招生

•註：未錄取者，仍可申請入學及參加大學
考試登記分發。

3/17錄取
公告



110學年度個人申請



選擇個人申請需要注意……

1.由學生與家長討論自行選擇志願，學校統一進行報

名作業。
2.學生依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在校成績及其興趣，選
填志願。

3.報名費：
一校系100元(以6校系為限)
中低收入戶考生：每申請一校系新臺幣40元整
低收入戶考生：全免優待

報名方式

http://asp2.6to23.com/handmake/pic/shangye/wu/wujian156.jpg
http://asp2.6to23.com/handmake/pic/shangye/wu/wujian156.jpg


選擇個人申請需要注意……

SOP

第一階段

[檢定]

[篩選]

各校自訂學測
成績篩選標準

STEP 1 STEP 2

第二階段

[甄試]

各校自訂
甄選項目

筆試、書面審查
、口試及實作等

STEP 3

[分發]

第一階段成績
+第二階段成績

正備取生應於規定
期間上網登記志願
序，參加統一分發

全面辦理書面審查
電子化作業

http://asp2.6to23.com/handmake/pic/shangye/wu/wujian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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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人申請流程介紹

統一分發-錄取學生向大學甄選入
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5/13~5/14)

**考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3/5-5/24)

第二階段-大學公告錄取名單寄發甄選
總成績單(5/10前)

統一分發-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5/20)

統一分發-錄取學生向大學放棄
入學資格截止日(5/24)

指定考科考試校外報名截止日(5/25)

(校內5月初即進行集報校內登記作業)

第一階段-學校團體向甄選委員會
辦理繳費及報名(3/23-3/24)

第一階段-甄選委員會公告學科能力測驗、
術科考試成績篩選結果(3/31)

第二階段-大學指定項目甄試
(4/14~5/2)



3/22(一)
中午前
交回





要是孩子選擇繁星推薦、個人申請需要注意……

已錄取「繁星推薦」之考生不得參加當年度個人申
請甄試。

個人申請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統一分發
各校公佈「個人申請」錄取名單後，正備取生均應
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否則視為自動放棄錄取資格
，不予分發。
已錄取「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未於規定期
限內放棄錄取資格，不得參加「考試入學」登記分
發與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

非常重要



考試分發入學



1.學生可自選考試科目，考試科目共 10 科，考生可

自由選考。選考科目不得少於 3 科，惟已報考 108 

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者，不得少於 2 科。

2.大學校系如採用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學生應先參加英語聽力及學科能力測驗。

入學方式

1.大學校系自訂採計之指定考科為3~5科(含術科考試)

2.採計之考試科目得以加權方式加重計分。

(依1.00、1.25、1.50、1.75、2.00加權)

成績計算

考試分發入學



選擇考試分發入學需要注意……

1.考生要購買「登記分發相關資訊」，內容含「重要公告」、
「系組代碼及核定名額表」、「登記分發志願系統操作說
明」、及「登記繳費單」。

2.分發採登記制，考生上網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www.uac.edu.tw選填志願，志願數最多為100個。

*通行碼為考生自定密碼(登入時身分驗證的重要憑據，設定
完成後即不得變更。

3.已獲取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之錄取資格者，須於規定期限

內辦理放棄，才可參加考試入學登記分發。

登記分發



*先檢定
1.校系要求學測
至多二科作為
檢定項目。
2.英聽檢定成績
三年內(含當學
年度及前二學
年度)有效。

*後採計
校系採計指
考及術科科
目 限制為3-
5科。

*同分再參酌
如遇同分參酌
至最後一項之
結果仍相同，
致使校系之錄
取人數超出招
生名額時，超
額同分者一併
錄取。

學系範例
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資料來源：
•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

•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s://www.uac.edu.tw/




